
行政委員會委員： 

 批准  不批准
 其他

(2019年 7 月版) 

“ ‘傳承‧傳情’─歷史文化校園計劃” - 受資助項目變更申請表

第一部份：基本情況 

申請學校： 

受資助項目名稱 (即提出申請時之項目名稱) 

申請項目 1： 

申請項目 2： 

聯絡人： 聯絡電話： 電郵： 

第二部份：申請更改事項    (請在表格內填寫項目之序號、變更事項之代號、新計劃之內容、更改原因) 

代號 1 變更項目名稱 代號 2 變更活動舉辦的地點 代號3 變更執行日期/時間 

代號 4 取消開展受資助項目 代號 5 不符合基金會運用資助款相關規定 代號 6 其他 

項目 
變更

代號 
新計劃 更改原因 附件 

項目__ 

 1 
 2 
 3 
 4 
 5 
 6 



項目__ 

 1 
 2 
 3 
 4 
 5 
 6 



※ 請澳門基金會以 手機短訊(請提供澳門流動電話號碼：_____________ ) 或 電子郵件 或 信函（按
申請文件通訊地址）方式回覆審批結果。倘上述任一涉及代號 4 或代號 5 之申請，基金會將以信函方式
回覆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學校代表人簽名 (註)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學校蓋章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日期(年/月/日) 
註：受資助學校須由學校代表人簽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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